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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爾來迭接獲民眾反映，各級學生比賽場合時常發現有教練

對選手指導時有嚴厲指責用詞或體罰等情事發生，請持續

適時宣導，並協助所屬教練增進輔導知能，善用適法、適

性之管教技巧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現行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」已將「教

練應引導運動選手之適性發展、培養其健全人格，並保障

其身體自主權」納入第15條規範。

二、前揭法規雖以編制專任運動教練為適用對象，惟對於所有

於學校從事學生選手培育之教練（包括新舊制、約聘僱教

練、教師或其他兼任者）皆應以鼓勵方式為宜，並有保障

他人身體自主權之義務，不宜以口出恐嚇言語或體罰等不

當管教方式對待學生選手。對於違反前揭規定者，各級學

校應依法令與聘約追究責任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私立高級中學(不

含北高新北三市)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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